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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5 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5 年 5 月 12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陳主任委員威仁                    

記錄：林漢彬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374 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374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 

貳、本會審議情形業務報告（內容略） 

 

參、本會委員意見交換（如附錄）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伍、散會（中午 12 時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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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發言重點摘要 

◎ 許委員兼執行秘書文龍 

因先前本部都委會委員提到國土計畫法公布後，應思考如何讓

學界老師更瞭解國土計畫法的內涵與未來方向，因此，本署可

配合各大專院校需要提供相關講習，目前本署已建置國土計畫

法專區，未來會持續在該網站專區上更新國土計畫法相關辦理

情形與最新進度，供外界瞭解。 

◎ 劉委員玉山 

一、國土計畫法上路至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尚有 6 年期間，就

過去實施容積管制經驗而言，建議應在這段時間內思考提

出防範措施，避免人民搶建的情形，並應加強與民眾以及

中央地方的溝通。 
二、21 項子法全部推動完成是在 108 年，建議比照全國國土

計畫公告時間儘量提前至 107 年 5 月 1 日，避免部分子法

尚未發布而影響國土計畫的執行。 
三、教育部分，因海洋資源地區是全新的地區，海洋資源地區

的人才如何延攬、培育，也是未來的重點。 

◎ 主任委員 

一、建議營建署與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、區域科學學會等團

體聯合辦理國土計畫講習會，尤其是在暑假期間。 
二、國土功能分區劃定前如何防止搶建的情形，可能是未來必

須思考的。 

◎ 黃委員明耀 

一、人才培育方面，可思考在大專院校增加與國土規劃相關學

系名稱，有利高考爭取增列相關人才選進的機會。 
二、本人肯定營建署職掌的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機制與法

令建立的很完整，讓申請人很清楚知道要撰寫的內容、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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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與行政機關很清楚知道審議的重點。 

◎ 賴委員宗裕 

一、因國土計畫法對於土地使用管制變革是蠻大的，未來可考

量先就國內大專院校的老師進行講習，使其對國土計畫法

有比較正確的認知，這樣未來學生對國土計畫法的認知會

有很大的幫助。本人很認同部長建議在暑假期間優先進行

教育講習。 
二、國土計畫法有 21 項子法未來可能影響到其他部會的主管

法規，應儘快啟動與其他部會的協商。 
 
 
 
 
 










